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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51 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承辦人：陳俊佑

電話：02-7736-5982

傳真：02-2358-7097

受文者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會(四)字第110017269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行政院主計總處原函及附件影本 (A09000000E_11000172692_doc1_Attach1.

pdf)

主旨：函轉「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」

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10年12月14日主預字第1100103571號

函(附原函及附件影本)辦理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(構)、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(含附小)、各國立大學附設醫院及

農林場(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癌醫中心分院除外)、各國立高中職校務基

金、學產基金、運動發展基金、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1100172692 收文日期:110/12/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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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主計總處 函
地址：100009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1

號

傳　　真：(02)23910790

聯 絡 人：廖玉琳　(02)3356-7323

電子郵件：yulin02@dgbas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主預字第110010357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10AD14328_1_141139104181.pdf)

主旨：為加強宣導國內出差交通費報支規定，檢送「國內出差以

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」1份，請查照並轉

知所屬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

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會議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 

 

 

 

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 

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
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行政院主計總處 

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編訂 

  



 

I 

 

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目次 

Q1：國內出差報支交通費，為何以機關所在地作為出差報支起點？

又規定按出差必經順路計算之原則為何？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 

Q2：機關所在地為臺北，搭乘高鐵出差可否自行選擇臺北車站或南

港站出發報支交通費？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 

Q3：為利用便捷交通工具縮短行程，如由住所逕行前往出差地，是

否可以住所作為報支起點？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 

Q4：假日奉派出差，因故先到辦公室拿資料再出發，可否報支住所

至機關間之交通費？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 

Q5：休假（含例假日）期間在外，臨時奉派出差，可否以實際出發

地覈實報支交通費？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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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：國內出差報支交通費，為何以機關所在地作為出差報支起點？又

規定按出差必經順路計算之原則為何？ 

A1：中央政府各機關員工之出差，係由機關依執行公務需要核定派遣

，並核實報支其所發生之必要費用；故既由機關派遣，自以機關

所在地為出差起點之認定，除符合執行公務之意旨，亦為審核差

旅費之基準。當交通費報支具一致性基準，經以出差人搭乘之交

通工具及相關必要路程計算交通費報支上限，如出差人因故有

提前出發、延後返回等情形，在此上限範圍內，本誠信原則覈實

報支，主計單位不能因其檢附單據與核定出差行程之日期、路程

不符而予拒絕核銷。 

 

Q2：機關所在地為臺北，搭乘高鐵出差可否自行選擇臺北車站或南港

站出發報支交通費？ 

A2：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第 3 及 12 點規定，出差人員之出差

期間及行程，應視事實之需要，事先經機關核定；旅費應按出差

必經之順路計算之，但有特殊情形無法順路，並經機關核准者，

所增加之費用得予報支。因公出差搭乘高鐵，得由機關按個案實

際情形，依上開規定及內部權責分工事先核定行程（自臺北車站

或南港站搭乘），據以覈實報支。另機關亦得衡酌其地理位置、

時間成本、交通便利性等因素，通盤考量後明定機關人員搭乘高

鐵出差以臺北車站或南港站為起點報支，以利執行。 

 

Q3：為利用便捷交通工具縮短行程，如由住所逕行前往出差地，是否

可以住所作為報支起點？ 

A3：差旅費係支應因公奉派出差之必要費用，實務執行時，涉個案實

際情況之認定，且因情況各異，爭議及解釋頻繁，倘每位出差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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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出發地均不同，將造成內部審核之困擾，增加內部審核成本，

爰於訂（修）定規定時，力求一致性之報支原則。如出差人為利

用便捷交通工具由住所出發，當住所至出差地所需交通費在報

支上限（由機關所在地出發）範圍內，同意依其實際所發生之費

用覈實報支交通費；如超過報支上限，僅能按報支上限核銷。 

 

Q4：假日奉派出差，因故先到辦公室拿資料再出發，可否報支住所至

機關間之交通費？ 

A4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係中央及地方政府一體適用的通案性規

定，且未區分上班日或假日，又現行同仁由住所至機關上班，所

需交通費均自行負擔，假日至機關加班亦是如此，爰考量公平性

原則，假日奉派出差仍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，至住所

至機關間之交通費，不得報支。另機關如經審酌確有於假日出差

之必要，可依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6 年 11 月 19 日局給字第

09600643222 號函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8 年 10 月 1 日總處

培字第 1080044696 號函規定，就奉派出差實際執行職務及交通

路程時間，本權責衡酌是否支給加班費及給予補休。 

 

Q5：休假（含例假日）期間在外，臨時奉派出差，可否以實際出發地

覈實報支交通費？ 

A5：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第 12 點規定，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

順路計算之，但有特殊情形無法順路，並經機關核准者，所增加

之費用得予報支。旅費係支應機關員工因公奉派出差實際所發

生之必要費用，倘出差人確係休假（含例假日）期間在外，臨時

（無預期）奉派於該休假期間出差，得由機關視個案特殊情形，

衡酌其必要性與合理性本權責核處。 


